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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规范佛山市南海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缴

程序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物业管理办法》、《关于对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缴和使用方法进行调整的通知》（佛建市场〔2008〕2号）等有关规定，为规范我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缴程序,我局现制定《佛山市南海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缴程序》（详见附件），请各有关单位依照执行。

附件：佛山市南海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缴程序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12月30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缴程序
根据《佛山市物业管理办法》、《关于对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缴和使用方法进行调整的通知》（佛建市场〔2008〕2号）等有关规定，我局制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收缴程序如下：

一、缴纳标准

按《购房合同》购房总价的1％缴交维修资金。

二、房屋产权变更维修资金处理方式

房屋业权的变更维修资金不作变更，采取维修资金跟房走的原则。

三、维修资金归集银行

目前由南海区内的中国建设银行、南海农村商业银行实施维修资金归集。
四、维修资金缴交情形

（一）业主购买商品房缴纳维修资金的资料及流程。

1.资料：    

 开发企业出具的《佛山市南海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款通知书》。

2.流程：

（1）签订《商品房买卖购房合同》；

（2）网上（nhwxzj.nanhai.gov.cn/）打印《佛山市南海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款通知书》；

（3）业主到南海区内的维修资金归集银行缴交维修资金，银行出具缴纳证明。

（二）开发企业以自建房形式办理不动产权证缴交专项维修资金的资料及流程。

1.资料：

（1）开发企业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交申请报告（报告中应载明申请办理房屋的地址、户数及竣工时间、确权的情况（已办理房屋产权证的，需提交房产证复印件））；

（2）《商品物业（交易）缴交专项维修资金清单》（一式四份）；

（3）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书或《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或购房发票；

（4）土地出让合同；

（5）不动产登记局出具的权属证明清单和测绘中心出具的实测报告。

2.流程：

（1）网上（nhwxzj.nanhai.gov.cn/）录入申报套间资料，打印《商品物业（交易）缴交专项维修资金清单》（一式四份），并提交审批；

（2）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物业管理科加具意见，并网上审批申请资料；

（3）网上打印《佛山市南海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款通知书》；

（4）业主到南海区内的维修资金归集银行缴交维修资金，银行出具缴纳证明。

（三）已缴交维修资金的房屋合并或分割的资料及流程。

1.资料：

（1）业权人以书面形式向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提交申请报告（报告中应载明申请办理房屋的地址、分拆（合并）户数、面积及竣工时间、确权的情况（已办理房屋产权证的，需提交房产证复印件））；

（2）不动产登记局出具同意变更的证明；

（3）南海区房地产测绘中心出具的测绘报告；

（4）《商品物业（交易）缴交专项维修资金清单》（一式四份）；

（5）不动产权属证明书；

（6）原房屋缴纳的维修资金凭证。

2.流程：

（1）向不动产登记局提出分割（合并）申请；

（2）网上（nhwxzj.nanhai.gov.cn/）录入分割后的房间资料，打印明细表；

（3）房改办受理申请，并办理房屋门号分户帐及资金分割（合并）；

（4）业主到南海区内的维修资金归集银行缴交维修资金，银行出具缴纳证明。

抄送：区房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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